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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_E5_86_8C_c62_646526.htm 第八十六讲 行政处罚的适用 《

行政处罚办法》第四章对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和责任者进行了界定，并对实施相应的行政处罚作出了

规定。 （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投入违法行为的处罚 生

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

包括实际控制人）未依法保证下列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

正，提供必需的资金，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

的投资人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

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1.未按规定缴存和使用安全

生产风险抵押金的； 2.未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的

； 3.国家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有上述违法行为，导

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事故责任的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三）生产经

营单位从业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和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

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

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2.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令从

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的； 3.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

止的； 4.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强度或者定员进行生产的；

5.对被查封或者扣押的设施、设备、器材，擅自启封或者使

用的； 6.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其

他安全问题的； 7.对事故预兆或者已发现的事故隐患不及时

采取措施的； 8.拒绝、阻碍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监督检查

的； 9.拒绝、阻碍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聘请的专家进行现

场检查的； 10.拒不执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及其行政执法

人员的安全生产监管检查指令的。 （四）高危生产经营单位

应急救援违法行为的处罚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以及矿山企业、建筑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

，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未建立应急救援

组织或者未按规定签订救护协议的； 2.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

援器材、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的

。 （五）生产经营单位侵犯从业人员权利违法行为的处罚 生

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

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按照下

列规定处以罚款： 1.在协议中减轻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对从

业人员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 2.在协议中免除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对从业人员依法应承

担的责任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关闭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不具

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

件，经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提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予以关闭；人

民政府决定关闭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

有关许可证。 （七）安全生产许可违法行为的处罚 1.转让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生产经营单位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按照下列规定处

以罚款： （1）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2）接受转让的单位

和个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的，处30万元

以上40万元以下的罚款； （3）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发生人

员死亡生产安全事故的，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为无证非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条件的处罚。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生产经营单位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

文件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

输、保管、仓储等条件的，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

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

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3.骗取安全生产许可或者批准的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弄虚作假，骗取或者勾结、串

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及其他批准文件

的，撤销许可及批准文件，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

）生产经营单位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有关人

员处1千元以上l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上述违法行为的生产经

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未依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变更



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的罚款。 

（八）安全资质、资格违法行为的处罚 未取得相应资格、资

质证书的机构及其有关人员从事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

验工作，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

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l倍以上3

倍以下的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有关人员处5千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九）合并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

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

法律规定，分别裁量，合并处罚。对同一生产经营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的同一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

的行政处罚。 （十）从重和从轻、减轻处罚 1.从重处罚。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 （1）危及公共安全或者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的，经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2）一年内因同一违法行为

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3）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力，

其违法行为呈持续状态的； （4）拒绝、阻碍或者以暴力威

胁行政执法人员。 2.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

受他人胁迫实施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 （3）配合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部门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4）

其他依法应予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十一）违法责

任主体的界定 《行政处罚办法》所称的生产经营单位即违法



责任主体，是指非法或者合法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的基本

单元，包括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

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十二）违法所得的计

算 《行政处罚办法》所称的违法所得，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1.生产、加工产品的，以生产、加工产品的销售收入作为违

法所得； 2.销售商品的，以销售收入作为违法所得； 3.提供

安全生产中介、租赁等服务的，以服务收人或者报酬作为违

法所得； 4.销售收入无法计算的，按照当地同类同等规模的

生产经营单位的平均销售收入计算； 5.服务收入、报酬无法

计算的，按照当地同行业同种服务的平均收入或者报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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